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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9年 5月 8日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推廣及發展本地足球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推廣及發展本地足球的背景資料，並

概述立法會議員過往就此事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推廣及發展香港足球是香港足球總會 (下稱 "足總 ")的主要

職能，而足總是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下稱 "港協暨

奧委會 ")轄下 74個體育總會及體育組織之一。足總的使命，是推廣

及發展香港足球，包括職業足球、青少年足球及業餘足球，從而

提高香港足球的世界排名和形象，並為香港市民提供高質素的足

球賽事，令足球成為香港最受歡迎的體育運動。與其他體育總會

一樣，足總享有行政自主權，而政府當局的角色是協助足總推廣

足球，並提供適當的支援。  
 
 
推廣及發展本地足球 

 
3.  在 2008年 6月 4日，立法會通過由梁劉柔芬議員就 "推動本

地足球發展 "動議、並經蔡素玉議員及楊森議員修正的議案。該議

案促請政府當局透過下列措施，推動本地足球發展，以提升足球

的水平，促進社區共融和加強社會的凝聚力  ⎯⎯  
 
(a) 馬上進行詳細研究，為本地足球運動發展定位、構建

整體的發展規劃、訂定長期及短期目標，以及落實相

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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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發展本地青少年足球訓練計劃，以及鼓勵外國著名球

會在香港設立足球學校，加強培訓有潛質的青少年球

員；  
 
(c) 提高對表現出色足球隊伍的資助，並制訂長遠的資助

政策；以及將足球列為精英體育項目，以吸引更多人

才；  
 
(d) 為推動本地足球職業化提供支援，例如協助球圈訂定

清晰的職業球員發展架構和目標、教練及領隊晉升球

隊管理層的階梯，並加強球證的培訓工作；  
 
(e) 推薦在足球比賽中有出色表現的年青足球員進入大

學及專上院校；  
 
(f) 為球隊進行外地集訓及參與海外賽事提供支援； 

 
(g) 參考歐美成功例子，為建立本地足球團隊品牌打造理

想環境；  
 
(h) 在全港各區增建足球場，並改善現有足球場的設備，

包括把現有的石地球場改建為草地、膠地或人造草地

球場；  
 
(i) 鼓勵香港的電台和電視台直播足球賽事，培養市民觀

看本地和海外足球賽事的興趣；及  
 
(j) 調撥資源，支援將來落成的將軍澳足球訓練學校的日

常運作。  
 
4.  政府當局回應時承諾進行顧問研究，以期進一步推動本地

足球運動的發展。當局對該議案提出的其他事項的答覆綜述於下

文各段  ⎯⎯  
 
足球訓練  
 
5.  透過體育資助計劃及其他資助，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稱

"康文署 ")一直協助足總 (a)舉辦有系統、全面及互相銜接的足球培

訓計劃，供 5至19歲的學生／青少年參加；(b)成立多支不同年齡組

別的足球代表隊，為本地足球發展提供新力軍，包括香港代表隊

(16至 23歲以下 )、五人足球隊和女子足球代表隊；及 (c)舉辦本地

及國際賽事。至於外國球會來港設立足球學校一事，則應屬足總

的商業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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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足球列為精英體育項目  
 
6.  在整體的精英培訓資助政策方面，政府當局把資源集中於

有潛質或已有成績的體育項目，或在個別項目有出色表現的運動

員上，期望提高香港在國際體育賽事中的奪標機會。根據當局按

客觀原則甄選精英體育項目的可出可入機制，足球運動只要達到

機制中訂明的某個水平，便可成為精英體育項目，符合資格獲得

更多支援。  
 
本地足球職業化  
 
7.  足總可因應需要申請資助，用以舉辦教練／裁判或球證培

訓計劃，供有志以足球運動作為個人事業的球員參與，從而為這

些球員提供在退役後轉為球隊管理層的途徑。  
 
退役足球員的出路  
 
8.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 8間院校及另外 3間從屬院校

已承諾接受及考慮由香港體育學院或港協暨奧委會推薦的運動員

的入學申請。此外，港協暨奧委會亦已推行運動員退役計劃，為

有潛質的足球運動員提供日後進修及就業方面的支援。  
 
在外地集訓及參賽以提高本地足球水平  
 
9.  政府當局一直全力支持足總在本地舉辦國際足球賽事、派

遣香港代表隊參與國際賽事，以及邀請國際知名的球隊來港作表

演賽。  
 
建立本地足球團隊品牌  
 
10.  相關體育總會作為推動個別體育項目在香港發展的主導

者，可因應市場需要，配合社會整體體育氣氛，定出協助團隊打

造品牌的計劃，並依其專業知識或參照海外成功經驗，訂定相關

計劃細節。政府會在這方面擔當適當的支援角色。  
 
興建和改善足球場  
 
11.  康文署負責管理 50個天然草地足球場、27個人造草地足球

場及 228個硬地足球場。這些球場之中， 6個天然草地足球場已改

建為第三代人造草地足球場，另有 8個球場的同類改建工程會於

2010年完成。當局亦會興建 12個新球場供市民使用，包括 4個人造

草地足球場，兩個天然草地足球場及 6個硬地足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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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電視／電台直播足球賽事  
 
12.  直播重要的足球賽事是廣播機構宣傳的重點。本地電視觀

眾可觀賞所有廣播機構 (包括免費／收費電視台 )提供直播的該類

賽事。所有廣播機構均可自由洽購／競投體育節目或賽事的轉播

權。  
 
將軍澳足球訓練學校  
 
13.  政府一直積極協助足總申請在將軍澳堆填區撥地興建足

球訓練中心。環境保護署已向足總批出為期 21年的土地租用牌

照，而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亦於 2005年批出 1億 300萬元予足

總籌建該中心。該中心會以自負盈虧的模式營運。  
 
 
委員提出的其他相關事項 

 
加強對足球發展的資助  
 
14.  在審議《 2003年博彩稅 (修訂 )條例草案》期間，部分委員

認為，應將某個百分率的足球博彩稅收預留作推廣本地足球。在

事務委員會 2008年 10月 20日的特別會議上，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的

資助不足 (每支地區足球隊每年獲 10萬元資助 )，加上供學校和地區

人士使用的地區足球場短缺，已妨礙本地足球的發展。他們促請

政府當局振興本地足球，因為這項運動既吸引不到觀眾，亦得不

到商業贊助。在 2009年2月6日為討論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 (下稱 "基
金 ")注資建議而舉行的另一次特別會議上，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的

資助範圍不應只局限於香港代表隊，亦應包括在各項錦標賽中代

表香港出賽的其他足球隊。  
 
15.  政府當局回應上述關注意見時表示：  

 
(a) 運動員可獲發展基金 (體育部分 )撥款資助參與大型

國際運動會。足總如有意派代表隊參加其他比賽，可

尋求商業或私營機構贊助，或動用康文署每年撥給足

總的經常資助金；及  
 
(b) 從規範足球博彩的收益中抽撥部分款項來資助本地

的足球發展，這種做法並不適當，因為本地足球活動

的發展應主要由政府的公共開支資助。此外，規範及

規管足球博彩的主要目的是打擊非法足球賭博問

題，與籌款發展本地足球或其他任何種類的體育活動

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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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研究工作的進展  
 
16.  在 2009年 3月 1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林大輝議員就本地足

球發展提出若干問題，包括有關顧問研究的詳情及進展。政府當

局表示，該項研究旨在探討亞洲區內其他國家或城市成功發展足

球的經驗及檢討本地足球現時的發展情況，從而協助政府當局為

本地足球的長遠發展定位。顧問報告預計可於 2010年年初完成。  
 
體育資助計劃的成效  
 
17.  就 2009年 3月 11日立法會會議上，林大輝議員對體育資助

計劃在推動足球發展上的成效提出的質詢，政府當局回應時表

示，根據該項計劃，足總每年獲資助 (約為 700萬元 )舉辦及參加國

際賽事、培訓香港代表隊，以及舉辦青少年足球訓練計劃。在

2008-2009年度，足總舉辦了 2 083項受資助活動，參加人數超過

54 200人，而資助額約為 731萬元。為配合足總的工作，康文署保

持與足總舉行周年會議，檢討該等活動的成效，  
 
監察體育總會運用政府資助的機制  
 
18.  因應委員提出的要求，政府當局已在 2009年 3月向事務委

員會提供最新資料，說明在體育總會運用政府資助方面已加強的

監察機制。相關要點為  ⎯⎯  
 
(a) 體育總會在參考廉政公署於 2006年提供的行為守則

(下稱 "守則 ")樣本及採購指引 (下稱 "指引 ")樣本後，已

修訂或擬定它們的守則和指引。該等守則和指引對體

育總會的執事及職員同樣適用；及  
 
(b) 為改善監察體育總會有否恪守守則和指引的工作，由

2008-2009年度起，根據經修訂的資助協議，體育總

會須向政府提供其所有執事和職員的利益申報，以及

其管理決議的正式紀錄，以供檢查有否恪守守則和指

引。該協議又規定，體育總會必須把守則和指引的任

何修訂通知政府，而體育總會的審計師亦須在其周年

審計報告內，就體育總會有否恪守資助協議及其守則

和指引表述意見。  
 

 
最新發展 

 
19.  政府當局將於 2009年 5月 8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

推廣和發展香港足球的工作，包括對足總的資助及本地足球賽事

的監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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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20.  各份相關文件連同其在立法會網站的超連結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5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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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推廣及發展本地足球的相關文件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會議紀要  

 
立法會文件編號  

立法會會議  2003年7月 10日 《 2003年 博 彩 稅 (修
訂 )條例草案》委員

會報告  
 

CB(2)2757/02-03 
http://www.legco.go
v.hk/yr02-03/chinese
/bc/bc59/reports/bc5
90709cb2-rpt-c.pdf 
 

--- --- 政府當局就團體代

表對《 2003年博彩

稅 (修訂 )條例草案》

的意見作出的整體

回應  
 

CB(2)2603/02-03(05)
http://www.legco.go
v.hk/yr02-03/chinese
/bc/bc59/papers/bc59
0624cb2-2603-5c.pdf
 

2008年6月 4日  梁劉柔芬議員就 "推
動本地足球發展 "動
議議案。該議案獲

得通過。  
 

http://www.legco.go
v.hk/yr07-08/chinese
/legco_rpt/legco_mot
ion06051-c.pdf 
 

立法會會議  

 政府當局提供的進

度報告  
 

http://www.legco.go
v.hk/yr07-08/chinese
/counmtg/motion/cm
0604-m5-prpt-c.pdf 
 

2008年10月20日 政府當局就民政事

務局的政策措施提

供的文件  
 

CB(2)42/08-09(01) 
http://www.legco.go
v.hk/yr08-09/chinese
/panels/ha/papers/ha
1020cb2-42-1-c.pdf 
 

 會議紀要  
 

CB(2)425/08-09 
http://www.legco.go
v.hk/yr08-09/chinese
/panels/ha/minutes/h
a20081020.pdf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9年2月 6日  政府當局提供有關

"就藝術及體育發展

基金所提問題的回

應 "的文件  
 

CB(2)743/08-09(01) 
http://www.legco.go
v.hk/yr08-09/chinese
/panels/ha/papers/ha
0206cb2-743-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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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會議紀要  
 

立法會文件編號  

 政府當局就藝術及

體育發展基金注資

建議提供的文件  
 

CB(2)580/08-09(06) 
http://www.legco.go
v.hk/yr08-09/chinese
/panels/ha/papers/ha
0109cb2-580-6-c.pdf 
 

 
 

 政府當局就立法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2009年 2月 6日特別

會議上委員和團體

代表討論藝術及體

育發展基金注資建

議時所提意見作出

的回應  
 

CB(2)860/08-09(01) 
http://www.legco.go
v.hk/yr08-09/chinese
/panels/ha/papers/ha
0206cb2-860-1-c.pdf 
 

2009年2月 11日 林大輝議員就 "香港

足球的發展 "提出的

書面質詢及政府當

局的答覆  
 

http://www.info.gov.
hk/gia/general/20090
2/11/P200902110116
.htm 
 

立法會會議  

2009年3月 11日 林大輝議員就 "香港

足球發展 "提出的書

面質詢及政府當局

的答覆  
 

http://www.info.gov.
hk/gia/general/20090
3/11/P200903110187
.htm 

民政事務委員會  (在2009年  
4月1日發出 ) 

 

政府當局就體育總

會運用政府資助的

監察機制提供的補

充資料  

CB(2)1206/08-09(01)
http://www.legco.go
v.hk/yr08-09/chinese
/panels/ha/papers/hac
b2-1206-1-c.pdf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5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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